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羅正劼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陳姵綺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共同代理人  謝憲愷律師

  賴奐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聲請扣押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刑事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69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聲請人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羅

正劼未經商標權人日商任天堂株式會社同意或授權，於蝦皮

拍賣帳號「K663879」賣場名稱「寶可夢GAOLE五星卡」公開

張貼、販售仿冒「寶可夢」等商標商品，供不特定人士購買

以營利，上開蝦皮帳號係於民國111年11月9日開始販售仿冒

商標商品，至113年8月26日間販售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

3,364萬1,982元，賣家實際所得2,773萬2,523元，並提領至

抗告人羅正劼及李東耀、曾奕翔提供予抗告人羅正劼使用之

銀行帳戶，再由抗告人羅正劼至自動櫃員機（ATM）以現金

提領以隱匿犯罪所得，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97條、洗錢防

制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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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本裁定中詳述，詳參

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扣押必要性部

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因上開

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至少2,773萬2,523元，然其2人自107

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購買

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且購買時間係於本案犯罪期間，不法所

得遠大於該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1,838萬元，是其犯罪所得

已轉換為不動產而登記於陳姵綺名下而不能沒收原物，屬追

徵標的，為保全追徵而有必要扣押，且該不動產市值未明顯

超逾聲請人釋明之不法所得數額，核與比例原則相符，爰裁

定扣押抗告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等罪嫌，業於警詢

時提供上游廠商之商標授權證明，其主觀上完全不知其涉犯

商標法第95條、97條，更毋庸提及後續洗錢、偽造文書等行

為。另原裁定所述犯罪事實皆未提及陳姵綺，陳姵綺雖與羅

正劼為夫妻，惟其不瞭解羅正劼所營事業，又陳姵綺自103

年7月2日起便加入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已工

作十餘年，系爭不動產全係陳姵綺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

款，且其中1,350萬元係以房貸方式獨自負擔，原裁定以上

揭理由認定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必然為犯罪所得，顯然恣意無

理由，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此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法律原

則。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為避免不法犯罪所得未

能及時有效保全，使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得以將其藏匿或移

轉，致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及追徵，亦無從實現，造成偵

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實現前揭普世價值之目的，刑事訴

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已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

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

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上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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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全扣押，係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具有遏抑犯罪之

一般及特別預防效果。保全扣押裁定，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

暫時扣押之保全執行名義，僅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

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

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

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0號裁

定意旨參照）。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

裁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

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

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

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程序部分：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刑事訴訟法第3條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

項、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

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證人、鑑定人、通譯及

其他非當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扣押

之受扣押人、財產為第三人即抗告人陳姵綺所有如附表所示

之不動產（下稱本件不動產），原裁定未查准許對非當事人

即抗告人羅正劼准予扣押非屬其所有之本件不動產，固有未

洽，然抗告人羅正劼既為原裁定之對象而受有裁定，其不服

原裁提起本件抗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抗告人羅正劼確有侵害商標權及洗錢之不法行

為，且因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獲有上揭犯罪所得，本件

不動產為抗告人羅正劼、陳姵綺於本案犯罪期間購入，其2

人自107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

買房，並提出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及所載證據資料以為釋

明。又聲請人聲請對抗告人陳姵綺扣押之標的即本件不動

產，乃可特定為應扣押之一般財產，且依社會通念，附表所

示之土地及建物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如為移

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等處分行為，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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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復審酌聲請人所

提出證據資料，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及經濟價值、保全之

利益、應追徵之價額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應認原裁

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合先敘明。

  ㈢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聲請人認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洗錢防制法、刑法等罪

嫌，已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1份及相關證據資料，並敘明各

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業以相當證據為基礎，並釋明可合理

相信其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羅正劼涉

犯上開罪嫌，客觀上已有相當理由可資認定。又聲請人已釋

明抗告人羅正劼犯罪嫌疑及不法利得數額，且本件尚在偵查

中，至於抗告人羅正劼是否確有上開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

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本件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之物、

可否作為將來追徵不法利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

時之判斷問題，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

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核與抗告人羅正劼

之罪行認定無涉。易言之，抗告人羅正劼是否成立上開犯

罪，乃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縱認事後法院為實體判斷認

抗告人羅正劼不成立前揭各罪，衡酌聲請書所附卷證資料，

則本件不動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犯罪

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

取得犯罪所得之情，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得沒收

之物」、同法第133條之1第3項之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保全

扣押之標的，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即無理由。

　⒉另抗告意旨就本件不動產先稱係抗告人陳姵綺工作十餘年，

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並提出「抗證2」職業工會加

保紀錄為證，然嗣後改稱本件不動產係抗告人陳姵綺向台慶

不動產購買，簽約款為183萬元，其中148萬元係抗告人陳姵

綺先前出售套房後將款項存放其母林昱均帳戶，而由其母於

112年5月2日匯款至履約保證專戶，另35萬元則由抗告人陳

姵綺本人攜帶現金交付業務人員轉匯履約專戶，並提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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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1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附件1至3為證，然其除就確有出

售套房資金一節未提出佐證外，前後說詞顯有不一，則其購

屋頭期款資金來源實際為何？是否確與抗告人羅正劼上揭犯

罪所得無涉，均非無疑。

　⒊再抗告意旨稱本件不動產係由抗告人陳姵綺個人於112年5月

8日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1,350萬元（同年6月8日放款），用

以支付購屋款等情，雖據其提出台中商業銀行購屋貸款資料

及存摺交易明細（抗證3）以佐其說，然觀之其存摺交易明

細內容（抗證3、5），可知該帳戶於歷期扣繳「放息」前，

於112年8月至113年3月期間，分別有「現金」存入「19萬」

1筆、「20萬」4筆、「30萬」2筆、「35萬」2筆及「40萬」

2筆（合計309萬）；於113年4月至10月間，則有「票據」存

入「5萬」1筆、「6萬」2筆、「7萬」2筆、「10萬」1筆及

「11萬」1筆（合計52萬），就此抗告人雖提出其「現金存

入」資金來源為抗告人羅正劼為資金周轉向抗告人陳姵綺借

款所簽立之支票（抗證4：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支票），

該票據嗣後均跳票，故近幾年票據債務人乃持續以現金還款

予抗告人陳姵綺，「票據存入」部分則為抗告人陳姵綺於10

6年投資180萬元至上雅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獲利（抗證

6：契約影本），然除未提出任何獲利票據之實際發票人佐

證外，再細繹抗證4所列支票之發票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至1

05年12月間，抗證6契約所載簽約日則為106年9月10日，距

離上述資金存入期間甚為遙遠，其間聯性顯有不足，再佐以

抗告人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

且抗告人陳姵綺於該期間僅有112年之2筆利息所得3,382

元、2,908元等情（見原審卷第169頁），則抗告人陳姵綺如

何有來源正當之資金或收入得以借貸他人或投資，俱屬可

疑。且因上揭多筆大額、整數資金流入抗告人陳姵綺存摺帳

戶期間（112年8月至113年10月），與聲請人所釋明抗告人

羅正劼之上述犯罪期間（111年11月9日至113年8月26日）大

部分重疊而具自然關連性，再參諸抗告人羅正劼於本院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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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供承伊每個月會給抗告人陳姵綺2萬5千元等情，使本院有

相當理由懷疑抗告人陳姵綺用以購買及償付如附表所示不動

產之資金來源，應為抗告人羅正劼之上揭犯罪所得，則原裁

定認定本件不動產屬犯罪嫌疑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變得之

物，自非無據。從而，原裁定已依憑聲請人釋明及提出證

據，認定抗告人2人為夫妻，抗告人陳姵綺遭扣押之本件不

動產，與其所得顯不相當，且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顯高

於該不動產價值，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屬適當而予扣押等

情，是原裁定認定抗告人陳姵綺所有本件不動產財產可能源

自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綜合卷內各項事證，並依目前訴訟進行程

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

益，與扣押物所有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准予扣押如附表

所示抗告人陳姵綺名下不動產，於法有據，且其目的與手段

間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無不符，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恣意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表：

登記所有權人：陳姵綺

編號 標的名稱 財產種類 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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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城區清水段670號

 

土地 (面積11.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0.0037)

2 新北市土城區ＯＯ

里ＯＯ街46號18樓

建物 全部。

(建號面積138.5平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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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羅正劼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陳姵綺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共同代理人  謝憲愷律師
  賴奐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聲請扣押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刑事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6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聲請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羅正劼未經商標權人日商任天堂株式會社同意或授權，於蝦皮拍賣帳號「K663879」賣場名稱「寶可夢GAOLE五星卡」公開張貼、販售仿冒「寶可夢」等商標商品，供不特定人士購買以營利，上開蝦皮帳號係於民國111年11月9日開始販售仿冒商標商品，至113年8月26日間販售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3,364萬1,982元，賣家實際所得2,773萬2,523元，並提領至抗告人羅正劼及李東耀、曾奕翔提供予抗告人羅正劼使用之銀行帳戶，再由抗告人羅正劼至自動櫃員機（ATM）以現金提領以隱匿犯罪所得，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97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等罪嫌（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本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扣押必要性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至少2,773萬2,523元，然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購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且購買時間係於本案犯罪期間，不法所得遠大於該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1,838萬元，是其犯罪所得已轉換為不動產而登記於陳姵綺名下而不能沒收原物，屬追徵標的，為保全追徵而有必要扣押，且該不動產市值未明顯超逾聲請人釋明之不法所得數額，核與比例原則相符，爰裁定扣押抗告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等罪嫌，業於警詢時提供上游廠商之商標授權證明，其主觀上完全不知其涉犯商標法第95條、97條，更毋庸提及後續洗錢、偽造文書等行為。另原裁定所述犯罪事實皆未提及陳姵綺，陳姵綺雖與羅正劼為夫妻，惟其不瞭解羅正劼所營事業，又陳姵綺自103年7月2日起便加入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已工作十餘年，系爭不動產全係陳姵綺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且其中1,350萬元係以房貸方式獨自負擔，原裁定以上揭理由認定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必然為犯罪所得，顯然恣意無理由，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此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為避免不法犯罪所得未能及時有效保全，使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得以將其藏匿或移轉，致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及追徵，亦無從實現，造成偵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實現前揭普世價值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已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上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之保全扣押，係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具有遏抑犯罪之一般及特別預防效果。保全扣押裁定，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暫時扣押之保全執行名義，僅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裁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程序部分：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3條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扣押之受扣押人、財產為第三人即抗告人陳姵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本件不動產），原裁定未查准許對非當事人即抗告人羅正劼准予扣押非屬其所有之本件不動產，固有未洽，然抗告人羅正劼既為原裁定之對象而受有裁定，其不服原裁提起本件抗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抗告人羅正劼確有侵害商標權及洗錢之不法行為，且因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獲有上揭犯罪所得，本件不動產為抗告人羅正劼、陳姵綺於本案犯罪期間購入，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買房，並提出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及所載證據資料以為釋明。又聲請人聲請對抗告人陳姵綺扣押之標的即本件不動產，乃可特定為應扣押之一般財產，且依社會通念，附表所示之土地及建物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如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等處分行為，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據資料，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及經濟價值、保全之利益、應追徵之價額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應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合先敘明。
  ㈢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聲請人認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洗錢防制法、刑法等罪嫌，已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1份及相關證據資料，並敘明各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業以相當證據為基礎，並釋明可合理相信其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羅正劼涉犯上開罪嫌，客觀上已有相當理由可資認定。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犯罪嫌疑及不法利得數額，且本件尚在偵查中，至於抗告人羅正劼是否確有上開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本件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不法利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核與抗告人羅正劼之罪行認定無涉。易言之，抗告人羅正劼是否成立上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縱認事後法院為實體判斷認抗告人羅正劼不成立前揭各罪，衡酌聲請書所附卷證資料，則本件不動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取得犯罪所得之情，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得沒收之物」、同法第133條之1第3項之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保全扣押之標的，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即無理由。
　⒉另抗告意旨就本件不動產先稱係抗告人陳姵綺工作十餘年，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並提出「抗證2」職業工會加保紀錄為證，然嗣後改稱本件不動產係抗告人陳姵綺向台慶不動產購買，簽約款為183萬元，其中148萬元係抗告人陳姵綺先前出售套房後將款項存放其母林昱均帳戶，而由其母於112年5月2日匯款至履約保證專戶，另35萬元則由抗告人陳姵綺本人攜帶現金交付業務人員轉匯履約專戶，並提出114年2月21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附件1至3為證，然其除就確有出售套房資金一節未提出佐證外，前後說詞顯有不一，則其購屋頭期款資金來源實際為何？是否確與抗告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無涉，均非無疑。
　⒊再抗告意旨稱本件不動產係由抗告人陳姵綺個人於112年5月8日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1,350萬元（同年6月8日放款），用以支付購屋款等情，雖據其提出台中商業銀行購屋貸款資料及存摺交易明細（抗證3）以佐其說，然觀之其存摺交易明細內容（抗證3、5），可知該帳戶於歷期扣繳「放息」前，於112年8月至113年3月期間，分別有「現金」存入「19萬」1筆、「20萬」4筆、「30萬」2筆、「35萬」2筆及「40萬」2筆（合計309萬）；於113年4月至10月間，則有「票據」存入「5萬」1筆、「6萬」2筆、「7萬」2筆、「10萬」1筆及「11萬」1筆（合計52萬），就此抗告人雖提出其「現金存入」資金來源為抗告人羅正劼為資金周轉向抗告人陳姵綺借款所簽立之支票（抗證4：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支票），該票據嗣後均跳票，故近幾年票據債務人乃持續以現金還款予抗告人陳姵綺，「票據存入」部分則為抗告人陳姵綺於106年投資180萬元至上雅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獲利（抗證6：契約影本），然除未提出任何獲利票據之實際發票人佐證外，再細繹抗證4所列支票之發票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至105年12月間，抗證6契約所載簽約日則為106年9月10日，距離上述資金存入期間甚為遙遠，其間聯性顯有不足，再佐以抗告人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且抗告人陳姵綺於該期間僅有112年之2筆利息所得3,382元、2,908元等情（見原審卷第169頁），則抗告人陳姵綺如何有來源正當之資金或收入得以借貸他人或投資，俱屬可疑。且因上揭多筆大額、整數資金流入抗告人陳姵綺存摺帳戶期間（112年8月至113年10月），與聲請人所釋明抗告人羅正劼之上述犯罪期間（111年11月9日至113年8月26日）大部分重疊而具自然關連性，再參諸抗告人羅正劼於本院訊問時供承伊每個月會給抗告人陳姵綺2萬5千元等情，使本院有相當理由懷疑抗告人陳姵綺用以購買及償付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資金來源，應為抗告人羅正劼之上揭犯罪所得，則原裁定認定本件不動產屬犯罪嫌疑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自非無據。從而，原裁定已依憑聲請人釋明及提出證據，認定抗告人2人為夫妻，抗告人陳姵綺遭扣押之本件不動產，與其所得顯不相當，且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顯高於該不動產價值，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屬適當而予扣押等情，是原裁定認定抗告人陳姵綺所有本件不動產財產可能源自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綜合卷內各項事證，並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扣押物所有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准予扣押如附表所示抗告人陳姵綺名下不動產，於法有據，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無不符，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恣意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表：
		登記所有權人：陳姵綺

		


		


		




		編號

		標的名稱

		財產種類

		應有部分



		1

		土城區清水段670號



		土地

		(面積11.7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0.0037)



		2

		新北市土城區ＯＯ里ＯＯ街46號18樓

		建物

		全部。
(建號面積138.5平方公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羅正劼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陳姵綺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共同代理人  謝憲愷律師
  賴奐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聲請扣押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刑事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69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聲請人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羅
    正劼未經商標權人日商任天堂株式會社同意或授權，於蝦皮
    拍賣帳號「K663879」賣場名稱「寶可夢GAOLE五星卡」公開
    張貼、販售仿冒「寶可夢」等商標商品，供不特定人士購買
    以營利，上開蝦皮帳號係於民國111年11月9日開始販售仿冒
    商標商品，至113年8月26日間販售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
    3,364萬1,982元，賣家實際所得2,773萬2,523元，並提領至
    抗告人羅正劼及李東耀、曾奕翔提供予抗告人羅正劼使用之
    銀行帳戶，再由抗告人羅正劼至自動櫃員機（ATM）以現金
    提領以隱匿犯罪所得，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97條、洗錢防
    制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等罪
    嫌（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本裁定中詳述，詳參
    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扣押必要性部
    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因上開
    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至少2,773萬2,523元，然其2人自107
    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購買
    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且購買時間係於本案犯罪期間，不法所
    得遠大於該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1,838萬元，是其犯罪所得
    已轉換為不動產而登記於陳姵綺名下而不能沒收原物，屬追
    徵標的，為保全追徵而有必要扣押，且該不動產市值未明顯
    超逾聲請人釋明之不法所得數額，核與比例原則相符，爰裁
    定扣押抗告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等罪嫌，業於警詢
    時提供上游廠商之商標授權證明，其主觀上完全不知其涉犯
    商標法第95條、97條，更毋庸提及後續洗錢、偽造文書等行
    為。另原裁定所述犯罪事實皆未提及陳姵綺，陳姵綺雖與羅
    正劼為夫妻，惟其不瞭解羅正劼所營事業，又陳姵綺自103
    年7月2日起便加入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已工
    作十餘年，系爭不動產全係陳姵綺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
    款，且其中1,350萬元係以房貸方式獨自負擔，原裁定以上
    揭理由認定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必然為犯罪所得，顯然恣意無
    理由，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此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法律原
    則。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為避免不法犯罪所得未
    能及時有效保全，使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得以將其藏匿或移
    轉，致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及追徵，亦無從實現，造成偵
    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實現前揭普世價值之目的，刑事訴
    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已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
    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
    、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上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之
    保全扣押，係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具有遏抑犯罪之一
    般及特別預防效果。保全扣押裁定，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暫
    時扣押之保全執行名義，僅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
    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
    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
    明之犯罪實體審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0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裁
    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額）
    、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與比
    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
    尚難逕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程序部分：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刑事訴訟法第3條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
    、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
    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
    他非當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扣押之
    受扣押人、財產為第三人即抗告人陳姵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
    不動產（下稱本件不動產），原裁定未查准許對非當事人即
    抗告人羅正劼准予扣押非屬其所有之本件不動產，固有未洽
    ，然抗告人羅正劼既為原裁定之對象而受有裁定，其不服原
    裁提起本件抗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抗告人羅正劼確有侵害商標權及洗錢之不法行為
    ，且因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獲有上揭犯罪所得，本件不
    動產為抗告人羅正劼、陳姵綺於本案犯罪期間購入，其2人
    自107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買
    房，並提出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及所載證據資料以為釋明。
    又聲請人聲請對抗告人陳姵綺扣押之標的即本件不動產，乃
    可特定為應扣押之一般財產，且依社會通念，附表所示之土
    地及建物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如為移轉或設
    定他項權利等處分行為，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
    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
    據資料，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及經濟價值、保全之利益、
    應追徵之價額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應認原裁定所扣
    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合先敘明。
  ㈢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聲請人認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洗錢防制法、刑法等罪
    嫌，已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1份及相關證據資料，並敘明各
    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業以相當證據為基礎，並釋明可合理
    相信其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羅正劼涉
    犯上開罪嫌，客觀上已有相當理由可資認定。又聲請人已釋
    明抗告人羅正劼犯罪嫌疑及不法利得數額，且本件尚在偵查
    中，至於抗告人羅正劼是否確有上開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
    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本件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之物、
    可否作為將來追徵不法利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
    時之判斷問題，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
    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核與抗告人羅正劼
    之罪行認定無涉。易言之，抗告人羅正劼是否成立上開犯罪
    ，乃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縱認事後法院為實體判斷認抗
    告人羅正劼不成立前揭各罪，衡酌聲請書所附卷證資料，則
    本件不動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取
    得犯罪所得之情，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得沒收之
    物」、同法第133條之1第3項之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保全扣
    押之標的，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即無理由。
　⒉另抗告意旨就本件不動產先稱係抗告人陳姵綺工作十餘年，
    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並提出「抗證2」職業工會加
    保紀錄為證，然嗣後改稱本件不動產係抗告人陳姵綺向台慶
    不動產購買，簽約款為183萬元，其中148萬元係抗告人陳姵
    綺先前出售套房後將款項存放其母林昱均帳戶，而由其母於
    112年5月2日匯款至履約保證專戶，另35萬元則由抗告人陳
    姵綺本人攜帶現金交付業務人員轉匯履約專戶，並提出114
    年2月21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附件1至3為證，然其除就確有出
    售套房資金一節未提出佐證外，前後說詞顯有不一，則其購
    屋頭期款資金來源實際為何？是否確與抗告人羅正劼上揭犯
    罪所得無涉，均非無疑。
　⒊再抗告意旨稱本件不動產係由抗告人陳姵綺個人於112年5月8
    日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1,350萬元（同年6月8日放款），用
    以支付購屋款等情，雖據其提出台中商業銀行購屋貸款資料
    及存摺交易明細（抗證3）以佐其說，然觀之其存摺交易明
    細內容（抗證3、5），可知該帳戶於歷期扣繳「放息」前，
    於112年8月至113年3月期間，分別有「現金」存入「19萬」
    1筆、「20萬」4筆、「30萬」2筆、「35萬」2筆及「40萬」
    2筆（合計309萬）；於113年4月至10月間，則有「票據」存
    入「5萬」1筆、「6萬」2筆、「7萬」2筆、「10萬」1筆及
    「11萬」1筆（合計52萬），就此抗告人雖提出其「現金存
    入」資金來源為抗告人羅正劼為資金周轉向抗告人陳姵綺借
    款所簽立之支票（抗證4：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支票），
    該票據嗣後均跳票，故近幾年票據債務人乃持續以現金還款
    予抗告人陳姵綺，「票據存入」部分則為抗告人陳姵綺於10
    6年投資180萬元至上雅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獲利（抗證6
    ：契約影本），然除未提出任何獲利票據之實際發票人佐證
    外，再細繹抗證4所列支票之發票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至105
    年12月間，抗證6契約所載簽約日則為106年9月10日，距離
    上述資金存入期間甚為遙遠，其間聯性顯有不足，再佐以抗
    告人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且
    抗告人陳姵綺於該期間僅有112年之2筆利息所得3,382元、2
    ,908元等情（見原審卷第169頁），則抗告人陳姵綺如何有
    來源正當之資金或收入得以借貸他人或投資，俱屬可疑。且
    因上揭多筆大額、整數資金流入抗告人陳姵綺存摺帳戶期間
    （112年8月至113年10月），與聲請人所釋明抗告人羅正劼
    之上述犯罪期間（111年11月9日至113年8月26日）大部分重
    疊而具自然關連性，再參諸抗告人羅正劼於本院訊問時供承
    伊每個月會給抗告人陳姵綺2萬5千元等情，使本院有相當理
    由懷疑抗告人陳姵綺用以購買及償付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資
    金來源，應為抗告人羅正劼之上揭犯罪所得，則原裁定認定
    本件不動產屬犯罪嫌疑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自
    非無據。從而，原裁定已依憑聲請人釋明及提出證據，認定
    抗告人2人為夫妻，抗告人陳姵綺遭扣押之本件不動產，與
    其所得顯不相當，且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顯高於該不動
    產價值，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屬適當而予扣押等情，是原
    裁定認定抗告人陳姵綺所有本件不動產財產可能源自抗告人
    羅正劼之犯罪所得，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綜合卷內各項事證，並依目前訴訟進行程
    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
    ，與扣押物所有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准予扣押如附表所
    示抗告人陳姵綺名下不動產，於法有據，且其目的與手段間
    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無不符，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恣意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表：
登記所有權人：陳姵綺    編號 標的名稱 財產種類 應有部分 1 土城區清水段670號  土地 (面積11.7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0.0037) 2 新北市土城區ＯＯ里ＯＯ街46號18樓 建物 全部。 (建號面積138.5平方公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羅正劼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陳姵綺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共同代理人  謝憲愷律師
  賴奐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聲請扣押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刑事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6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聲請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羅正劼未經商標權人日商任天堂株式會社同意或授權，於蝦皮拍賣帳號「K663879」賣場名稱「寶可夢GAOLE五星卡」公開張貼、販售仿冒「寶可夢」等商標商品，供不特定人士購買以營利，上開蝦皮帳號係於民國111年11月9日開始販售仿冒商標商品，至113年8月26日間販售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3,364萬1,982元，賣家實際所得2,773萬2,523元，並提領至抗告人羅正劼及李東耀、曾奕翔提供予抗告人羅正劼使用之銀行帳戶，再由抗告人羅正劼至自動櫃員機（ATM）以現金提領以隱匿犯罪所得，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97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等罪嫌（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本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扣押必要性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至少2,773萬2,523元，然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購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且購買時間係於本案犯罪期間，不法所得遠大於該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1,838萬元，是其犯罪所得已轉換為不動產而登記於陳姵綺名下而不能沒收原物，屬追徵標的，為保全追徵而有必要扣押，且該不動產市值未明顯超逾聲請人釋明之不法所得數額，核與比例原則相符，爰裁定扣押抗告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等罪嫌，業於警詢時提供上游廠商之商標授權證明，其主觀上完全不知其涉犯商標法第95條、97條，更毋庸提及後續洗錢、偽造文書等行為。另原裁定所述犯罪事實皆未提及陳姵綺，陳姵綺雖與羅正劼為夫妻，惟其不瞭解羅正劼所營事業，又陳姵綺自103年7月2日起便加入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已工作十餘年，系爭不動產全係陳姵綺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且其中1,350萬元係以房貸方式獨自負擔，原裁定以上揭理由認定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必然為犯罪所得，顯然恣意無理由，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此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為避免不法犯罪所得未能及時有效保全，使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得以將其藏匿或移轉，致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及追徵，亦無從實現，造成偵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實現前揭普世價值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已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上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之保全扣押，係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具有遏抑犯罪之一般及特別預防效果。保全扣押裁定，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暫時扣押之保全執行名義，僅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裁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程序部分：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3條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扣押之受扣押人、財產為第三人即抗告人陳姵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本件不動產），原裁定未查准許對非當事人即抗告人羅正劼准予扣押非屬其所有之本件不動產，固有未洽，然抗告人羅正劼既為原裁定之對象而受有裁定，其不服原裁提起本件抗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抗告人羅正劼確有侵害商標權及洗錢之不法行為，且因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獲有上揭犯罪所得，本件不動產為抗告人羅正劼、陳姵綺於本案犯罪期間購入，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買房，並提出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及所載證據資料以為釋明。又聲請人聲請對抗告人陳姵綺扣押之標的即本件不動產，乃可特定為應扣押之一般財產，且依社會通念，附表所示之土地及建物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如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等處分行為，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據資料，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及經濟價值、保全之利益、應追徵之價額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應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合先敘明。
  ㈢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聲請人認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洗錢防制法、刑法等罪嫌，已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1份及相關證據資料，並敘明各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業以相當證據為基礎，並釋明可合理相信其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羅正劼涉犯上開罪嫌，客觀上已有相當理由可資認定。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犯罪嫌疑及不法利得數額，且本件尚在偵查中，至於抗告人羅正劼是否確有上開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本件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不法利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核與抗告人羅正劼之罪行認定無涉。易言之，抗告人羅正劼是否成立上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縱認事後法院為實體判斷認抗告人羅正劼不成立前揭各罪，衡酌聲請書所附卷證資料，則本件不動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取得犯罪所得之情，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得沒收之物」、同法第133條之1第3項之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保全扣押之標的，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即無理由。
　⒉另抗告意旨就本件不動產先稱係抗告人陳姵綺工作十餘年，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並提出「抗證2」職業工會加保紀錄為證，然嗣後改稱本件不動產係抗告人陳姵綺向台慶不動產購買，簽約款為183萬元，其中148萬元係抗告人陳姵綺先前出售套房後將款項存放其母林昱均帳戶，而由其母於112年5月2日匯款至履約保證專戶，另35萬元則由抗告人陳姵綺本人攜帶現金交付業務人員轉匯履約專戶，並提出114年2月21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附件1至3為證，然其除就確有出售套房資金一節未提出佐證外，前後說詞顯有不一，則其購屋頭期款資金來源實際為何？是否確與抗告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無涉，均非無疑。
　⒊再抗告意旨稱本件不動產係由抗告人陳姵綺個人於112年5月8日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1,350萬元（同年6月8日放款），用以支付購屋款等情，雖據其提出台中商業銀行購屋貸款資料及存摺交易明細（抗證3）以佐其說，然觀之其存摺交易明細內容（抗證3、5），可知該帳戶於歷期扣繳「放息」前，於112年8月至113年3月期間，分別有「現金」存入「19萬」1筆、「20萬」4筆、「30萬」2筆、「35萬」2筆及「40萬」2筆（合計309萬）；於113年4月至10月間，則有「票據」存入「5萬」1筆、「6萬」2筆、「7萬」2筆、「10萬」1筆及「11萬」1筆（合計52萬），就此抗告人雖提出其「現金存入」資金來源為抗告人羅正劼為資金周轉向抗告人陳姵綺借款所簽立之支票（抗證4：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支票），該票據嗣後均跳票，故近幾年票據債務人乃持續以現金還款予抗告人陳姵綺，「票據存入」部分則為抗告人陳姵綺於106年投資180萬元至上雅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獲利（抗證6：契約影本），然除未提出任何獲利票據之實際發票人佐證外，再細繹抗證4所列支票之發票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至105年12月間，抗證6契約所載簽約日則為106年9月10日，距離上述資金存入期間甚為遙遠，其間聯性顯有不足，再佐以抗告人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且抗告人陳姵綺於該期間僅有112年之2筆利息所得3,382元、2,908元等情（見原審卷第169頁），則抗告人陳姵綺如何有來源正當之資金或收入得以借貸他人或投資，俱屬可疑。且因上揭多筆大額、整數資金流入抗告人陳姵綺存摺帳戶期間（112年8月至113年10月），與聲請人所釋明抗告人羅正劼之上述犯罪期間（111年11月9日至113年8月26日）大部分重疊而具自然關連性，再參諸抗告人羅正劼於本院訊問時供承伊每個月會給抗告人陳姵綺2萬5千元等情，使本院有相當理由懷疑抗告人陳姵綺用以購買及償付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資金來源，應為抗告人羅正劼之上揭犯罪所得，則原裁定認定本件不動產屬犯罪嫌疑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自非無據。從而，原裁定已依憑聲請人釋明及提出證據，認定抗告人2人為夫妻，抗告人陳姵綺遭扣押之本件不動產，與其所得顯不相當，且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顯高於該不動產價值，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屬適當而予扣押等情，是原裁定認定抗告人陳姵綺所有本件不動產財產可能源自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綜合卷內各項事證，並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扣押物所有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准予扣押如附表所示抗告人陳姵綺名下不動產，於法有據，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無不符，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恣意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表：
		登記所有權人：陳姵綺

		


		


		




		編號

		標的名稱

		財產種類

		應有部分



		1

		土城區清水段670號



		土地

		(面積11.7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0.0037)



		2

		新北市土城區ＯＯ里ＯＯ街46號18樓

		建物

		全部。
(建號面積138.5平方公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羅正劼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陳姵綺                       


                    送達代收人：謝丹倪
共同代理人  謝憲愷律師
  賴奐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聲請扣押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刑事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6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聲請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羅正劼未經商標權人日商任天堂株式會社同意或授權，於蝦皮拍賣帳號「K663879」賣場名稱「寶可夢GAOLE五星卡」公開張貼、販售仿冒「寶可夢」等商標商品，供不特定人士購買以營利，上開蝦皮帳號係於民國111年11月9日開始販售仿冒商標商品，至113年8月26日間販售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3,364萬1,982元，賣家實際所得2,773萬2,523元，並提領至抗告人羅正劼及李東耀、曾奕翔提供予抗告人羅正劼使用之銀行帳戶，再由抗告人羅正劼至自動櫃員機（ATM）以現金提領以隱匿犯罪所得，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97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等罪嫌（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本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扣押必要性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至少2,773萬2,523元，然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購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且購買時間係於本案犯罪期間，不法所得遠大於該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1,838萬元，是其犯罪所得已轉換為不動產而登記於陳姵綺名下而不能沒收原物，屬追徵標的，為保全追徵而有必要扣押，且該不動產市值未明顯超逾聲請人釋明之不法所得數額，核與比例原則相符，爰裁定扣押抗告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等罪嫌，業於警詢時提供上游廠商之商標授權證明，其主觀上完全不知其涉犯商標法第95條、97條，更毋庸提及後續洗錢、偽造文書等行為。另原裁定所述犯罪事實皆未提及陳姵綺，陳姵綺雖與羅正劼為夫妻，惟其不瞭解羅正劼所營事業，又陳姵綺自103年7月2日起便加入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已工作十餘年，系爭不動產全係陳姵綺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且其中1,350萬元係以房貸方式獨自負擔，原裁定以上揭理由認定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必然為犯罪所得，顯然恣意無理由，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此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為避免不法犯罪所得未能及時有效保全，使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得以將其藏匿或移轉，致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及追徵，亦無從實現，造成偵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實現前揭普世價值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已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上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之保全扣押，係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具有遏抑犯罪之一般及特別預防效果。保全扣押裁定，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暫時扣押之保全執行名義，僅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裁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程序部分：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3條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受裁定者，亦得抗告。查本件聲請人聲請扣押之受扣押人、財產為第三人即抗告人陳姵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本件不動產），原裁定未查准許對非當事人即抗告人羅正劼准予扣押非屬其所有之本件不動產，固有未洽，然抗告人羅正劼既為原裁定之對象而受有裁定，其不服原裁提起本件抗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抗告人羅正劼確有侵害商標權及洗錢之不法行為，且因販賣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獲有上揭犯罪所得，本件不動產為抗告人羅正劼、陳姵綺於本案犯罪期間購入，其2人自107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僅有96萬7,999元，顯無法負擔買房，並提出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及所載證據資料以為釋明。又聲請人聲請對抗告人陳姵綺扣押之標的即本件不動產，乃可特定為應扣押之一般財產，且依社會通念，附表所示之土地及建物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如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等處分行為，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據資料，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及經濟價值、保全之利益、應追徵之價額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應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合先敘明。
  ㈢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查：　　
　⒈聲請人認抗告人羅正劼涉犯商標法、洗錢防制法、刑法等罪嫌，已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1份及相關證據資料，並敘明各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業以相當證據為基礎，並釋明可合理相信其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羅正劼涉犯上開罪嫌，客觀上已有相當理由可資認定。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羅正劼犯罪嫌疑及不法利得數額，且本件尚在偵查中，至於抗告人羅正劼是否確有上開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本件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不法利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核與抗告人羅正劼之罪行認定無涉。易言之，抗告人羅正劼是否成立上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縱認事後法院為實體判斷認抗告人羅正劼不成立前揭各罪，衡酌聲請書所附卷證資料，則本件不動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取得犯罪所得之情，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得沒收之物」、同法第133條之1第3項之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保全扣押之標的，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即無理由。
　⒉另抗告意旨就本件不動產先稱係抗告人陳姵綺工作十餘年，以個人累積所得作為頭期款，並提出「抗證2」職業工會加保紀錄為證，然嗣後改稱本件不動產係抗告人陳姵綺向台慶不動產購買，簽約款為183萬元，其中148萬元係抗告人陳姵綺先前出售套房後將款項存放其母林昱均帳戶，而由其母於112年5月2日匯款至履約保證專戶，另35萬元則由抗告人陳姵綺本人攜帶現金交付業務人員轉匯履約專戶，並提出114年2月21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附件1至3為證，然其除就確有出售套房資金一節未提出佐證外，前後說詞顯有不一，則其購屋頭期款資金來源實際為何？是否確與抗告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無涉，均非無疑。
　⒊再抗告意旨稱本件不動產係由抗告人陳姵綺個人於112年5月8日向台中商業銀行貸款1,350萬元（同年6月8日放款），用以支付購屋款等情，雖據其提出台中商業銀行購屋貸款資料及存摺交易明細（抗證3）以佐其說，然觀之其存摺交易明細內容（抗證3、5），可知該帳戶於歷期扣繳「放息」前，於112年8月至113年3月期間，分別有「現金」存入「19萬」1筆、「20萬」4筆、「30萬」2筆、「35萬」2筆及「40萬」2筆（合計309萬）；於113年4月至10月間，則有「票據」存入「5萬」1筆、「6萬」2筆、「7萬」2筆、「10萬」1筆及「11萬」1筆（合計52萬），就此抗告人雖提出其「現金存入」資金來源為抗告人羅正劼為資金周轉向抗告人陳姵綺借款所簽立之支票（抗證4：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支票），該票據嗣後均跳票，故近幾年票據債務人乃持續以現金還款予抗告人陳姵綺，「票據存入」部分則為抗告人陳姵綺於106年投資180萬元至上雅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獲利（抗證6：契約影本），然除未提出任何獲利票據之實際發票人佐證外，再細繹抗證4所列支票之發票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至105年12月間，抗證6契約所載簽約日則為106年9月10日，距離上述資金存入期間甚為遙遠，其間聯性顯有不足，再佐以抗告人2人自107年至112年所得申報合計僅有96萬7,999元，且抗告人陳姵綺於該期間僅有112年之2筆利息所得3,382元、2,908元等情（見原審卷第169頁），則抗告人陳姵綺如何有來源正當之資金或收入得以借貸他人或投資，俱屬可疑。且因上揭多筆大額、整數資金流入抗告人陳姵綺存摺帳戶期間（112年8月至113年10月），與聲請人所釋明抗告人羅正劼之上述犯罪期間（111年11月9日至113年8月26日）大部分重疊而具自然關連性，再參諸抗告人羅正劼於本院訊問時供承伊每個月會給抗告人陳姵綺2萬5千元等情，使本院有相當理由懷疑抗告人陳姵綺用以購買及償付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資金來源，應為抗告人羅正劼之上揭犯罪所得，則原裁定認定本件不動產屬犯罪嫌疑人羅正劼上揭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自非無據。從而，原裁定已依憑聲請人釋明及提出證據，認定抗告人2人為夫妻，抗告人陳姵綺遭扣押之本件不動產，與其所得顯不相當，且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顯高於該不動產價值，依比例原則斟酌後，認屬適當而予扣押等情，是原裁定認定抗告人陳姵綺所有本件不動產財產可能源自抗告人羅正劼之犯罪所得，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綜合卷內各項事證，並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扣押物所有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准予扣押如附表所示抗告人陳姵綺名下不動產，於法有據，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無不符，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恣意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表：
登記所有權人：陳姵綺    編號 標的名稱 財產種類 應有部分 1 土城區清水段670號  土地 (面積11.7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0.0037) 2 新北市土城區ＯＯ里ＯＯ街46號18樓 建物 全部。 (建號面積138.5平方公尺) 



